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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
3樓

承辦單位：教育局特殊教育科第二股(2)

承辦人：劉懿德

電話：7995678#3084

電子信箱：ytliu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0438593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簡章、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、初試報名表各1份(14991225_10438593500A0C_ATTC

H1.pdf、14991225_10438593500A0C_ATTCH2.docx)

主旨：檢送高雄市10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簡章乙份，請各校協助公告並轉知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

家長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報名資格：凡就讀本市各國小二年級、四年級學生，由班

級導師推薦或家長申請。

二、報名日期：105年2月24日（星期三）至2月25日（星期四

）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0分。

三、報名方式可採團體報名或個別報名。

(一)團體報名：報考原就讀學校者，經各該班導師推薦或家

長申請者，由各校統一造冊報名。

(二)個別報名：報考外校者，由家長逕向各校輔導室報名。

(三)有意願參加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學生，請向原就讀

學校報名。各校統一造冊後，仁武區、大社區學校請向

楠梓區楠陽國小報名；林園區、大寮區、大樹區、鳥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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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學校請向鳳山區鳳山國小報名。

四、簡章及相關表單如附件，請各校刊登於學校網頁、佈告欄

及電子佈告欄(跑馬燈)協助宣導，並轉知符合報名資格之

學生家長知悉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國小(全)、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(國小部)

、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(國小部)、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(國小

部)、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(國小部)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

國小部)

副本：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特殊教育科 2015-12-25
09:10:42


